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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浩（昆山）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申浩（昆山）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的委托担任其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颁布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8

年 12 月 18日出具了《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

缆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

师工作报告》”）。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下发了 18218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

要求本所律师核查事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

成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有特别说明之外，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简称、释义和假设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说明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的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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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

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

了充分核查与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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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第 6条：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受到行政处罚情况和整改情况，并就

相关情况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

规定发表结论性意见，并提供核查依据。 

（一）2017 年 6月 21日德柔电缆行政处罚事项 

2017 年 6 月 21 日，德柔电缆因未对正在使用的 1 辆叉车向监督检验机构申请

检验，被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闵市监案处字

［2017］第 1202017350046 号），处以罚款人民币三万元，并责令立即停止使用未经

检验的特种设备。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闵市监案罚告字［2017］

第 1202017350046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德柔电缆系初次违法，德柔电缆已就本

次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改，在收到特种设备监察指令书后，及时向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机构申请检验并交纳了相关检测费用，且在执法机关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提

供有关账册、协议、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件和其他资料。 

本次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

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以上三十万以下的罚

款。” 

2018 年 12月 12 日，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处罚事宜出具了专项

证明，认为德柔电缆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前述违法行为，德柔电缆的前述

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前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德柔电缆的本次行政处罚违法情节较轻，且适用了处罚规定中

最低一档的裁量标准，不构成《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

（三）项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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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 9月 14日德柔电缆行政处罚事项 

2017 年 9 月 14 日，德柔电缆因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

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被上海市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沪闵安监罚［2017］164 号），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万元。德柔电缆

已就本次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改，对生产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盘查，加装防护罩以及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奖惩措施》。 

本次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系《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

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2018 年 12月 12 日，上海市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处罚事宜出具了

专项证明，认为德柔电缆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前述违法行为，德柔电缆的

前述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前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德柔电缆的本次行政处罚违法情节较轻，且适用了处罚规定中

最低一档的裁量标准，不构成《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

（三）项所规定的情形。 

（三）2018 年 5月 8日德柔电缆行政处罚事项 

2018年 5月8日，德柔电缆因未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被上海市闵行区水务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 2420170067 号），处以罚款人

民币五万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德柔电缆已就本次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改，

对雨污水管道进行了全面清理清洗，并取得了水质检测合格报告。 

本次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系《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

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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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

严重后果的，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可

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根据本所律师对上海市闵行区水务局执法大队的访谈，德柔电缆本次处罚系因

其经城镇污水管网所排放的生活污水中的个别指标超过允许的排放标准，属于一般

超标；德柔电缆已对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改，整改后水务局再次对德柔电缆的排放污

水进行检查，采样合格，德柔电缆的整改方式及整改结果符合水务局要求，并已结

案；德柔电缆本次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此外，上海市闵行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出具专项证明，证明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证明出具之日，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未发现德柔电缆有环境污染

事故、环境违法行为，不存在违反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以及对上海市闵行区水务局执法大队的访谈，

德柔电缆的本次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适用了处罚规定中最低一档的裁量标准。

本所律师认为，德柔电缆的本次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且不构成《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所规定的情形。 

（四）2018 年 7月 16日德柔电缆行政处罚事项 

2018 年 7 月 16 日，德柔电缆因网站的广告语使用了“性价比最高”的用语，

存在排除其他竞争者提供商品价廉质优的可能性，被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沪监管闵处字［2018］第 122017001277 号），处以罚款

人民币一万元，并责任停止发布广告。德柔电缆已就本次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改，于

事发后立即删除了相关广告语，执法机关对德柔电缆适用了减轻处罚的规定。 

本次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系《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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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一）发布本法第九条、第十条规

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的。” 

2018 年 12月 12 日，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处罚事宜出具了专项

证明，认为德柔电缆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前述违法行为，德柔电缆的前述

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前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德柔电缆的本次行政处罚违法情节较轻，且适用了适用了减轻

处罚的规定，不构成《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

所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共受到四次行政处罚，上述行政处罚均不构成《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所规定的情形。 

 

二、《反馈意见》第 8条： 

请律师补充说明由昆山分所出具法律文件的原因及合规性。 

通光线缆主营业务涉及军工业务，基于谨慎性原则，参照《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军工单位应

当委托符合《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法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从事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本所于 2016 年 11 月 17日取得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核发的《军工涉密业务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证书编号：16168001），有效期三年。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所具备为军工企业提供涉密业务咨询法律服务的资格。 

本所系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于2010年4月 26 日在昆山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分所，

本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于 2016年 11月 23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20000554632704B）。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

所具有法律法规规定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执业资格，可以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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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且本所已按内部程序向总所报备，总所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文件予以了认

可。 

2018 年 9 月 12 日，通光线缆与本所签署《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由本所担任通

光线缆的专项法律顾问，为通光线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提供法律服

务。 

综上，本所系通光线缆依法聘请的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法律服

务的专业机构，本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以及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核发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且该

等证书均在有效期内，因此本所为通光线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相关

法律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由本所盖章并由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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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申浩（昆山）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页） 

 

 

 

上海申浩（昆山）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赵政伟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祁  冬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陈金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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